吉林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机械设备采购招标文件关键内容

一、项目概况详见本招标项目招标公告。

[bookmark: _Toc56074585][bookmark: _Toc462671352]二、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bookmark: _Toc462671353]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标办法
	中标候选人排序方法
	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以技术得分高的优先；如果技术得分也相等，由评标委员会投票确定。

	2.1.1
	形式评审
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如有）一致

	
	
	投标函签字盖章
	有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单位章。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应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

	
	
	联合体投标人
	投标人未以联合体方式投标

	
	
	备选投标方案
	投标人不得提交备选投标方案

	2.1.2
	资格评审
标准
	营业执照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第3.5.1项规定，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资质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财务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业绩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不存在禁止投标的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投标设备制造商的资质要求（如有）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制造商授权书（适用于代理经销商投标的情形）
	制造商、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了制造商授权书，明确投标设备和各方责任，并提供了制造商授权书原件。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报价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2款规定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1项规定

	
	
	交货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2项规定

	
	
	交货地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3项规定

	
	
	技术性能指标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4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3.1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4.1项规定

	
	
	权利义务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1项规定和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投标设备及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
	符合第五章“供货要求”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技术支持资料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3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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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商务部分：20分
技术部分：50分
投标报价：30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1）评标价的确定：
评标价=投标函文字报价
（2）评标基准价的确定：
通过初步评审合格的有效投标报价大于5家时，去掉一个最高和一个最低投标报价，其余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通过初步评审合格的有效投标报价小于等于5家时，取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
评标基准价四舍五入精确至个位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
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投标人评标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偏差率（以百分数形式表示）保留两位小数，如**.**%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2.2.4（1）
	商务
评分标准
（20分）
	对投标人履约
能力的评价
（20分）
	综合比较各投标设备制造商的经营状况、市场份额、履约信用等。优得16～20分，一般得12～16分。

	2.2.4（2）
	技术
评分标准
（50分）
	对投标设备
整体评价
（15分）
	综合比较投标设备的品牌、质量、耗能、行业内口碑、成熟应用等情况。优得12～15分，一般得9～12分。

	
	
	投标设备技术
性能指标的
响应程度
（20分）
	对比“投标设备技术性能指标的详细描述”，基本满足“技术性能指标最低要求”的，酌情可得12～16分；能够充分满足“技术性能指标最低要求”且先进的酌情加分，最高加4分。

	
	
	对投标人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能力的评价
（满分10分）
	根据投标人的供货时间、供货方案、配套环保解决方案、质量承诺（包括但不限于延长质量保证期承诺）、备件及维修服务、技术培训服务、全生命周期服务、升级改造服务等服务内容，有实质承诺且合理、可行的，得10分，其他视情况酌情扣分，最低得6分。

	
	
	对投标人相关
技术能力的评价
（满分5分）
	“技术能力”指投标人的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包括投标人获得的与投标设备有关的国家级工法、专利（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国家或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主编或参编过的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等。无得3分，每增加一项加0.2分，最多加2分。
注：如果投标人是“代理经销商”，则本目内容中的“投标人”指的是其所代理的“投标设备制造商”，代理经销商的相关技术能力不适用于本次招标。

	2.2.4（3）
	投标报价
评分标准
（30分）
	投标报价
（30分）
	（1）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
评标价得分=30-｜偏差率｜×100×0.1；
（2）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
评标价得分=30-｜偏差率｜×100×0.05。
注：｜偏差率｜为偏差率的绝对值，评标价得分最低得0分。



1. 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标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以技术得分高的优先；如果技术得分也相等，按照评标办法前附表的规定确定中标候选人顺序。
[bookmark: _Toc184635094]2. 评审标准
2.1 初步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2 资格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2.1 分值构成
（l）商务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技术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投标报价：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4）其他评分因素：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4 评分标准
（1）商务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技术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投标报价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4）其他因素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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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初步评审
3.1.1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2.1 款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3.1.2 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l）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或者对招标文件的偏差超出招标文件规定的偏差范围或最高项数；
（2）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3.1.3 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及其他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原则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并要求投标人书面澄清确认。投标人拒不澄清确认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3）投标报价为各分项报价金额之和，投标报价与分项报价的合价不一致的，应以各分项合价累计数为准，修正投标报价；
（4）如果分项报价中存在缺漏项，则视为缺漏项价格已包含在其他分项报价之中。
3.2 详细评审
3.2.1 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2.2 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综合评估得分。
（1）按本章第2.2.4 （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商务部分计算出得分A ；
（2）按本章第2.2.4 （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技术部分计算出得分B；
（3）按本章第2.2.4 （3）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投标报价计算出得分C；
（4）按本章第2.2.4 （4）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其他部分计算出得分D 。
3.2.2 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 投标人得分＝A 十B 十C 十D 。
3.2.4 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并否决其投标。
3.3 投标文件的澄清
3.3.1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澄清、说明或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3.2 澄清、说明和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且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并构成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3.3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3.4 评标结果
3.4.1 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3.4.2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
